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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 000050        股票简称：深天马 A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5-073 

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参与竞拍成都天马 30%股权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

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

一、交易概述 

（一）基本情况 

1、成都工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为“成都工投”）、成

都高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为“成都高投”）合计持有成都天

马微电子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为“成都天马”）30%的股权（其中成都

工投持股 18.34%，成都高投持股 11.66%，以下简称“标的股权”），

前述股权于 2015 年 11 月 13 日至 2015 年 12 月 10 日在西南联合产权

交易所有限公司挂牌转让。该交易事项已经成都市国资主管部门分别于

2015 年 10 月 27 日、2015年 11 月 6 日批准。  

2、根据公司与成都工投及成都高投签署的《成都天马微电子有限

公司合资协议之补充协议（二）》的相关约定，公司拟参与成都天马 30%

股权竞拍。公司本次拟分别以不超过 29,986.00 万元、19,050.26 万元

竞拍上述股权。公司符合产权转让信息发布中受让方资格条件的要求，

由于该部分股权性质为国有股权，须严格按照国有股权转让的相关程序

进行，是否取得该部分国有股权还需待最后竞拍结果而定。 

（二）所必需的审批程序 

本次收购事项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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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，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

法》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。本次交易的金额在公司董事会决策权限内，

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。  

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负责签署本次交易有关协议以及具体

履行协议的相关事宜。  

（三）资金来源：公司自有资金。  

二、交易各方当事人情况介绍 

（一）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

1、成都工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

企业性质：有限责任公司（国有独资） 

住所：成都市青羊区顺城大街 221号 

法定代表人：石磊 

注册资本：550000 万元人民币 

营业执照注册号码：510100000048722 

经营范围：投资、非融资担保、资产经营、管理和资本运营、工业

地产、招商、咨询服务和物业管理。 

股东：成都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

2、成都高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

企业性质：有限责任公司(国有独资) 

住所：成都高新区天府大道北段 18号高新国际广场 A座 6 楼 

法定代表人：陈明乾 

注册资本：1349533.7697 万元 

营业执照注册号码：510109000029925 

经营范围：建设、科技、经贸发展投资及符合国家政策的其它投资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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投资项目管理及咨询，资产管理及咨询、房地产开发及经营（以上经营

范围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。 

股东：成都高新区财政局（成都高新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） 

三、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

名称：成都天马微电子有限公司 

企业性质：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

住所：成都高新区天源路 88 号 

法定代表人：刘静瑜 

注册资本：120000 万元人民币 

营业执照注册号码：510109000042037 

成立时间：2008年 9 月 11 日 

经营范围：设计、制造、销售液晶显示器及相关材料、设备、产品

并提供技术开发、技术咨询、技术服务、技术转让、设备租赁；货物进

出口、技术进出口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

经营活动）。 

股权结构：公司（持股比例为 70%）；成都工投（持股比例为 18.34%）；

成都高投（持股比例为 11.66%）。 

本次收购完成后，成都天马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，公司将持有成都

天马 100%的股权。 

成都天马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： 

单位：人民币万元 

项目 2014 年 12 月 31 日 2015 年 3月 31 日 

总资产 229,505.54 226,786.44 

负债 93,744.57 92,374.08 

净资产 135,760.98 134,412.36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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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2014 年度 2015 年 1-3 月 

营业收入 86,871.44 14,001.90 

利润总额 857.76 -1,497.65 

净利润 876.05 -1,338.00 

审计机构 
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

（特殊普通合伙）深圳分所 

中准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

通合伙）四川分所 

2015 年 8 月 27 日，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出具了编号为中联

评报字[2015]第[1077]号的《评估报告》，以 2015 年 3月 31 日为评估

基准日成都天马的评估价格为 153,319.54 万元，评估方法为资产基础

法和收益法，评估结果主要数据如下： 

单位：人民币万元 

项            目 
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％ 

B C D=C-B E=D/B×100% 

流动资产 63,856.90  65,684.62  1,827.72  2.86  

非流动资产 162,929.54  176,442.57  13,513.03  8.29  

资产总计 226,786.44  242,127.19  15,340.75  6.76  

流动负债 41,509.94  41,509.94  -    -    

非流动负债 50,864.14  47,297.71  -3,566.43  -7.01  

负债总计 92,374.08  88,807.65  -3,566.43  -3.86  

净 资 产（所有者权益） 134,412.36  153,319.54  18,907.18  14.07  

 

四、拟签署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及定价情况 

本次挂牌的底价分别为：29,986.00 万元、19,050.26 万元。各标

的股权对应的经主管国资部门备案的截至 2015年 3月 31日的评估值分

别为 28,118.80 万元、17,877.06 万元。该交易事项已经成都市国资主

管部门分别于 2015年 10月 27 日、2015 年 11 月 6 日批准。公司分别以

不超过 29,986.00万元、19,050.26 万元竞拍上述股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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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体收购协议事宜，待公司成功竞拍后，公司将另行公告。 

五、挂牌转让交易的主要条件 

（一）价款支付方式：一次性支付。 

（二）与转让相关其他条件： 

1、职工安置方式：本次转让不涉及职工安置。 

2、债权债务处置：本次股权转让，不影响成都天马微电子有限公

司作为独立企业法人地位的存续，不影响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对成

都天马微电子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权，不影响成都天马微电子有限公司

对相关债权、债务的享有或承担。因此，不涉及债权、债务处理。 

3、其他条件：成都高投要求转让价款须在《产权交易合同》生效

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一次性付清。 

（三）受让方资格条件： 

1、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企业或其他组织及

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； 

2、国家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； 

3、意向受让方需缴纳交易保证金分别为 1500万元、1000 万元。 

六、收购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

本次收购符合公司的长远规划及发展战略，提高了对子公司的控制

力，进一步完善了公司治理结构。本次交易不会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和

业绩带来重大影响，也不会损害广大中小股东和投资者的利益。 

七、备查文件目录 

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 

 

特此公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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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○一五年十二月四日 




